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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2 年 7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

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2]64 号），要求制定出台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和分

行业的核算方法等。 

本方法以《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为依据，旨在指导和规范本

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制定过程中，按照国家在编制温

室气体清单过程中的做法，充分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指南和文献资料，广泛听取了

相关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和本行业企业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制定形成本方法。 

本方法是首次发布，在实际操作中可能还存在不足，希望能够及时得到相关反馈意见。

今后将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本方法由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并负责解释和修订。 

本方法起草单位：上海市信息中心。 

本方法参与单位：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上

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 

本方法主要起草人：刘佳、张东海、朱君奕、臧玲。 

本方法咨询专家：贺鸿珠、梁亚军、马勇、徐孟蕃、蒋越、谢媚霞、张华杰、范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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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本市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的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本方法

所指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包括水泥、玻璃、陶瓷及其它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 

本方法所指温室气体排放仅指二氧化碳排放。 

2 引用文件和参考文献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2）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2011） 

《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能源研究所，2007）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6） 

《水泥行业二氧化碳减排议定书水泥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统计与报告标准》（世界可持续

发展工商理事会水泥可持续性倡议行动气候保护工作组，2005） 

3 边界确定 

排放主体原则上为独立法人，其边界与本市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规定的统计边界一致。 

排放主体的核算范围原则上仅核算其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排放，包

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直接排放是指化石燃料燃烧和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间接排放是指因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等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生活能耗导致的排放原则

上不计入核算范围内。 

3.1 水泥行业 

水泥行业具体核算范围包括： 

1）固定燃烧设备（如窑炉、粉磨机等）及厂界内移动运输等生产辅助设备（如叉车、

铲车、吊车等）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 

2）熟料煅烧过程生料中碳酸盐分解产生的直接排放； 

3）使用外购电力、热力导致的间接排放。 

窑头排放粉尘、旁路放风粉尘中碳酸盐分解产生的排放以及生料中有机碳产生的排放，

作为选报内容，不计入排放主体的排放总量。 

3.2 玻璃行业 

玻璃行业具体核算范围包括： 

1）固定燃烧设备（如窑炉、锅炉等）及厂界内移动运输等生产辅助设备（如叉车、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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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吊车等）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 

2）生产过程原料中碳酸盐分解产生的直接排放； 

3）使用外购电力、热力导致的间接排放。 

添加剂（如焦炭、煤粉等）、净化剂化学反应产生的排放不计入排放主体的排放总量。 

利用平板玻璃为基本原料进行再加工的排放主体，则无需计算其生产过程原料中碳酸盐

分解产生的直接排放。 

3.3 陶瓷行业 

陶瓷行业具体核算范围包括： 

1）固定燃烧设备（如窑、锅炉等）及厂界内移动运输等生产辅助设备（如叉车、铲车、

吊车等）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 

2）使用外购电力、热力导致的间接排放。 

原料中碳酸盐、添加剂（如聚苯乙烯等）、净化剂、粘土中有机碳化学反应产生的排放

不计入排放主体的排放总量。 

3.4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具体核算范围包括： 

1）固定燃烧设备（如窑、锅炉等）及厂界内移动运输等生产辅助设备（如叉车、铲车、

吊车等）使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 

2）生产过程原料中碳酸盐分解产生的直接排放； 

3）使用外购电力、热力导致的间接排放。 

4 核算方法 

4.1 量化公式 

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按（1）式计算，具体排放示例见表 4-1： 

间接排放量直接排放量=排放总量          （1） 

表 4-1 排放主体排放示例 

排放类型 排放示例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煤、天然气、柴油等化石燃料燃烧排

放 直接排放 

生产过程排放 水泥、玻璃和岩棉等生产过程排放 

间接排放 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导致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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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直接排放 

4.1.1.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主要基于分燃料品种的消耗量、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氧化率

计算得到，按（2）式计算： 

  ）
12

44
氧化率单位热值含碳量低位热值（燃料消耗量排放量

iiii    (2) 

式中： 

i表示不同燃料类型； 

燃料消耗量表示各种化石燃料的实物消耗量，单位为吨或立方米（t 或 m3）； 

低位热值表示单位燃料消耗量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十亿千焦/吨或十亿千焦/立方米

（TJ/t 或 TJ/ m3）； 

单位热值含碳量表示单位低位发热量燃料所含碳元素的质量，单位为吨碳/十亿千焦

（t-C/TJ）； 

氧化率表示燃料中的碳在燃烧中被氧化的比率，以%表示。 

如排放主体存在能源加工转换的（如煤制气等，但发电、供热除外），其投入的化石燃

料视作燃料燃烧，该部分排放量应计入其排放总量，对外售出的二次能源含碳物质所对应的

排放量参照（2）式计算，并从其排放总量中予以扣减。    

4.1.1.2 过程排放 

1）水泥生产过程 

水泥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主要包括熟料煅烧过程生料中碳酸盐分解产生的排放，计算公

式按（3）式： 

子燃煤灰分掺入量换算因生料烧失量）-（1

44/84生料中碳酸镁含量44/100生料中碳酸钙含量
熟料产量=排放量





   （3）

 

式中： 

熟料产量单位为吨（t）； 

生料中碳酸钙含量、生料中碳酸镁含量以分数形式表示（%）； 

生料烧失量以分数形式表示（%）； 

燃煤灰分掺入量换算因子取值为 1.04。 

对于窑头、旁路放风等排放粉尘中碳酸盐矿物分解产生的排放，作为选报内容，其计算

方法可参考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的标准，见附录 B。 

2）玻璃生产过程 

玻璃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主要包括碳酸盐原料中碳酸盐分解产生的排放。 



 

 5 

①如排放主体对碳酸盐原料中碳酸盐含量进行检测，则按石灰石、白云石和纯碱等碳酸

盐原料消耗量、其碳酸盐含量以及相应的分子质量比计算排放量。计算公式按（4）式。 

)44/碳酸盐分子量碳酸盐含量(碳酸盐原料消耗量排放量  
kkj,j （4） 

式中： 

j表示不同碳酸盐原料类型，如石灰石、白云石、纯碱等； 

k表示不同碳酸盐类型，如碳酸钙、碳酸镁、碳酸钠等； 

碳酸盐原料消耗量单位为吨（t）； 

碳酸盐含量以分数形式表示（%）； 

碳酸盐分子量表示该类型碳酸盐的相对分子质量。 

②如排放主体对碳酸盐原料中碳酸盐含量不进行检测，则基于碳酸盐原料的消耗量及过

程排放因子计算得到，按（5）式计算： 

)过程排放因子(碳酸盐原料消耗量排放量  
jj

（5） 

式中： 

j 表示不同碳酸盐原料类型，如石灰石、白云石、纯碱等； 

碳酸盐原料消耗量单位为吨（t）； 

过程排放因子表示生产过程中消耗单位碳酸盐原料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吨

（tCO2/t）。 

3）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生产过程 

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生产过程产生的排放主要包括生产过程中碳酸盐分解产生的排

放，应按石灰石、白云石和纯碱等碳酸盐原料消耗量、其碳酸盐含量以及相应的分子质量比

计算，或以碳酸盐原料消耗量及其过程排放因子计算。计算公式参照（4）式和（5）式。 

4.1.2 间接排放 

间接排放指排放主体因使用外购的电力、热力所导致的排放，该部分排放源于前述电力

和热力的生产，按（6）式计算： 

   kk 排放因子活动水平数据排放量＝      （6） 

式中： 

k 表示电力或热力； 

活动水平数据表示电力和热力的消耗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或百万千焦（GJ）； 

排放因子表示消耗单位电力或热力产生的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 CO2/万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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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O2/104kWh) 或吨 CO2/百万千焦(tCO2/GJ)。 

电力/热力排放因子的缺省值见附录 A。 

4.2 数据获取 

4.2.1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1）化石燃料消耗量、碳酸盐原料消耗量及熟料产量数据可通过两种方法获得。 

方法一：根据年度购买量或销售量以及库存的变化来确定实际消耗或产出的数据。购买

量或销售量采用采购单或销售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库存变化数据采用计量工具读数或其

他符合要求的方法来确定。计算公式如下： 

其他用量-期末存储量）-（期初存储量购买量=消耗量        

其他用量量）初库存期-量末库存（期量销售=量产出        

方法二：使用高精确度的标度尺或流量计等各种测量工具对实际消耗或产出进行计量。

相关计量器具应符合《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等国家、行业或

地方标准。 

燃料消耗量原则上应细分到主要生产系统（车间、生产线等）或燃烧设备（窑炉、锅炉

等）。 

2）外购的电力、热力活动水平数据根据供应商出具的结算凭证获取。 

3）对外售出的二次能源销售量等数据可通过相关结算凭证获取。 

4.2.2 相关参数获取 

1）化石燃料低位热值采用附录 A 所列缺省值。具备条件的也可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

进行检测，检测应遵循《GB/T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GB/T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

试剂、材料、仪器设备、测定步骤和结果计算等）的规定，并保留检测数据；使用其他相关

方结算凭证中提供的检测值时，应保留相应凭证。低位热值以入厂燃料收到基为检测基础，

每批次入厂燃料至少进行 1 次检测，取加权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低位热值。 

2）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采用附录 A 所列缺省值。具备条件的也可委托有资质的专

业机构通过对同一样本的低位热值和含碳量进行检测、计算获得。检测应遵循《GB/T476 煤

的元素分析方法》、《SH/T0656 石油产品及润滑剂中碳、氢、氮测定法》、《GB/T13610 天然气

的组成分析》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试剂、材料、仪器设

备、测定步骤和结果计算等）的规定及 1）中低位热值检测的相关规定，并保留检测数据；

使用其他相关方结算凭证中提供的检测值时，应保留相应凭证。单位热值含碳量以燃料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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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为检测基础，同一燃料品种每年检测不少于 3 次，且连续两次检测的时间间隔不小于 2

个月，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燃料品种的单位热值含碳量。 

3）燃烧设备的氧化率采用附录 A 所列缺省值（优先采用附录 A中表 A-2所列缺省值，

若表中无对应设备或对应燃料，则采用表 A-3 所列缺省值）。对于燃煤设备，具备条件的也

可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对氧化率的相关参数进行检测后，按（7）式计算获得。检测应遵

循《GB/T10180 工业锅炉热工性能试验规程》、《GB 4179 水泥回转窑热平衡、热效率、综合

能耗计算方法》、《GB/T25039 玻璃纤维单元窑热平衡测定与计算方法》等国家、行业或地方

标准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试剂、材料、仪器设备、测定步骤和结果计算等）的规

定，并保留检测数据。设备氧化率的相关参数每年应至少检测 1次，如检测后当年进行技术

改造的，则应在改造后再次实施检测。 

100%煤炭含碳量）量飞灰含碳量）/（用煤飞灰量

漏煤含碳量漏煤量-炉渣含碳量炉渣量-煤炭含碳量×（用煤量=氧化率





   

（7） 

燃料消耗量无法分到具体燃烧设备类型的，其氧化率按 100%计。 

4）水泥生产过程生料中碳酸钙含量、生料中碳酸镁含量、生料烧失量采用附录 A 所列

缺省值。 

5）玻璃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生产过程碳酸盐含量、过程排放因子的检测，应遵循

《GB/T5762 建材用石灰石化学分析方法》、《JC440 玻璃工业用白云石化学分析方法》、

《GB/T 3286.9 石灰石、白云石化学分析方法二氧化碳量的测定》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

同一种碳酸盐原料每年检测不少于 3 次，且连续两次检测的时间间隔不小于 2 个月，取算术

平均值作为该种碳酸盐原料的检测值。碳酸盐过程排放因子如无检测值，则采用附录 A 所列

缺省值。 

碳酸盐相应的分子质量见附录 A。 

4.3 不确定性 

在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时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排放主体应对活动水平数据和相

关参数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措施进行说明。 

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 

1）缺乏完整性：由于排放机理未被识别，无法获得监测结果及其他相关数据； 

2）数据缺失：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获得或者非常难以获得相关数据，因而使用替代数据

或其他估算、经验数据； 

3）数据缺乏代表性：例如某些设备的检测值是在满负荷运行时获得的，而缺少负荷变

化时的数据； 

4）测量误差：如测量仪器、仪器校准或测量标准不精确等； 

排放主体应对核算中使用的每个参数是否存在因上述原因导致的不确定性进行识别和

http://www.snsqw.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645
http://www.glass.cn/trade/sitppicapgky%e5%8c%96%e5%ad%a6%e5%88%86%e6%9e%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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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同时说明降低不确定性的措施。 

具体不确定性量化方法参考附录 E。 

5 监测 

监测是指排放主体为获取与自身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数据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包括监

测计划的制定和监测的实施等。 

5.1 监测计划 

排放主体在报告期开始前应制定并向主管部门提交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应包含以下内容： 

1）排放主体的基本信息，包括排放主体名称、报告年度、行业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经营地址、通讯地址和联系人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 

3）核算方法相关说明：应对相关活动水平数据（如能源消耗量、原材料消耗量等）的

获取和相关参数（如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氧化率、碳酸盐原料中碳酸盐含量、碳酸

盐原料中过程排放因子等）的选择及获取方式进行说明，若相关参数的获取采用检测的方法，

应提供参数的检测说明； 

4）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及拟采取的措施。 

监测计划在同一报告期内原则上不得更改，若发生更改，应上报主管部门。排放主体应

对监测计划的更改进行完整的记录。 

具体监测计划模板见附录 C。 

5.2 监测实施要求 

排放主体应对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等进行监测。活动水平数据的监测主要指对化石

燃料消耗量、碳酸盐原料的消耗量、熟料的产量等的监测，具体可采用结算凭证及库存量记

录或直接计量等方式。相关参数的监测主要指对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氧化率、碳酸

盐原料中碳酸盐含量、碳酸盐原料中过程排放因子等的监测。若排放主体选择检测的方式获

取相关参数，则应遵循上述标准方法。 

6 报告 

年度排放报告由排放主体编制，经第三方核查机构出具核查报告后，提交主管部门。 

6.1 报告编制 

年度排放报告应包括下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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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排放主体的基本信息，如排放主体名称、报告年度、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经营地址、通讯地址和联系人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 

3）排放主体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工艺流程(如有)； 

4）监测情况说明，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与更改情况、实际监测与监测计划的一致性、

温室气体排放类型等； 

5）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信息：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应报告分燃料品种的消耗量，对应的相

关参数的量值及来源；生产过程排放应报告熟料产量、碳酸盐原料消耗量、碳酸盐原料中碳

酸盐含量、碳酸盐原料中过程排放因子等相关数据及来源；电力和热力排放应报告外购的电

力和热力的消耗量； 

6）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及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说明； 

7）其他应说明的情况，如选报的内容及 CO2 清除、生物质燃料燃烧排放、废弃物处置

排放等内容； 

8）真实性声明。 

具体年度排放报告模板见附录 D。 

6.2 数据质量控制 

为使年度排放报告准确可信，排放主体可通过以下措施对数据的获取与处理进行质量控

制。 

1）排放主体应对数据进行复查和验证。 

数据复查可采用纵向方法和横向方法：纵向方法即对不同年份的数据进行比较，包括年

度排放数据的比较，生产活动变化的比较和工艺过程变化的比较等。横向方法即对不同来源

的数据进行比较，包括采购数据、库存数据（基于报告期内的库存信息）、消耗数据间的比

较，不同来源（如排放主体检测、缺省值等）的相关参数间比较等。 

2）排放主体应定期对计量器具进行校准、调整。 

当器具不满足监测要求时，排放主体应当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 

6.3 信息管理 

排放主体应记录并保存下列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 5年： 

1）核算方法相关信息：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及相关参数的相关资料（如消耗量的原始凭

证、检测数据等相关凭证），不确定性及如何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说明； 

2）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相关的管理材料； 

3）数据质量控制相关记录文件； 

4）年度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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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表 A-1  化石燃料低位热值含碳量、低位热值缺省值 

燃料品种 单位热值含碳量 低位热值 
无烟煤 27.3 t-C/TJ ① 23.210×103KJ/Kg② 
烟煤 26.2 t-C/TJ ① 22.350×103KJ/Kg② 
褐煤 28.1 t-C/TJ① 14.080×103KJ/Kg② 

其他煤制品 33.6 t-C/TJ① 17.460×103KJ/Kg② 
焦炭 29.4 t-C/TJ ① 28.435×103KJ/Kg② 
原油 20.1 t-C/TJ ① 42.620×103KJ/Kg② 
汽油 18.9 t-C/TJ ① 44.800×103KJ/Kg② 
柴油 20.2 t-C/TJ ① 43.330×103KJ/Kg② 

燃料油 21.1 t-C/TJ ① 40.190×103KJ/Kg② 
一般煤油 19.6 t-C/TJ① 44.750×103KJ/Kg② 
喷气煤油 19.5 t-C/TJ① 44.590×103KJ/Kg② 

其他石油制品 20.0 t-C/TJ ① 40.2×103KJ/Kg③ 
天然气 15.3 t-C/TJ ① 38.9310×103KJ/m3② 

液化石油气 17.2 t-C/TJ ① 47.310×103KJ/Kg② 
焦炉煤气 13.6 t-C/TJ ① 17.3540×103KJ/m3② 
其他煤气 12.2 t-C/TJ ② 15.7584×103KJ/m3② 
炼厂干气 18.2 t-C/TJ① 46.050×103KJ/Kg② 

液化天然气 17.2 t-C/TJ ① 41.868×103KJ/Kg② 
石脑油 20.0 t-C/TJ① 45.010×103KJ/Kg② 
石油焦 27.5 t-C/TJ ① 32.018×103KJ/Kg④ 

注：上述数据取值来源①《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②《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2007），

③《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④根据本市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参考折标系数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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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化石燃料燃烧分设备氧化率缺省值 

行业 设备 无烟

煤 
烟煤 褐煤 焦炭 原油 燃料

油 
柴油 天然

气 
焦炉

煤气 
其他

煤体 

立窑 99%          

回转窑  99%         水泥 

烘干热风炉 93% 93%         

浮法窑  98%    99%  99% 99%  

引上窑  97%    99%     玻璃 

平拉窑  95%    98%     

辊道窑 95% 95%    96% 98% 99% 99%  
陶瓷 

隧道窑  95%    96%     

轮窑 95% 95% 89%        

土窑 94%          砖瓦 

隧道窑  94%         

机立窑 99% 99.5%         
石灰 

土窑 95%          

自备发电锅炉  95%         

工业锅炉  93%         

其他窑炉  92.5%  97%       

其他燃油设备     98% 98% 98%    
其他 

其他燃气设备        99% 9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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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化石燃料燃烧分燃料品种氧化率缺省值 

燃料品种 氧化率（%） 

无烟煤 95 

烟煤 95 

褐煤 95 

其他煤制品 95 

焦炭 95 

原油 98 

汽油 98 

柴油 98 

燃料油 98 

一般煤油 98 

喷气煤油 98 

石脑油 98 

石油焦 98 

其他石油制品 98 

天然气 99 

液化石油气 98 

焦炉煤气 99 

其他煤气 99 

炼厂干气 98 

液化天然气 98 
注：如燃烧设备在表 A-2 中没有提供，则可选用表 A-3 相应燃料品种的氧化率缺省值。 
 

表 A-4  水泥生产过程相关参数缺省值 
相关参数 缺省值 

生料中碳酸钙含量（%） 79.633 

生料中碳酸镁含量（%） 1.27 

生料烧失量（%） 34.6 

熟料中燃煤灰分掺入量换算因子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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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玻璃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碳酸盐分子质量 

碳酸盐 碳酸盐分子质量 

碳酸钙 100 

碳酸镁 84 

碳酸钠 106 

 
表 A-6  玻璃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生产过程碳酸盐过程排放因子缺省值 

碳酸盐原料 过程排放因子（tCO2/t） 

石灰石 0.430 
白云石 0.474 
纯碱 0.415 

 

表 A-7  电力和热力的排放因子缺省值 

名称 缺省值 

电力排放因子 7.88 t CO2/ 104kWh 

热力排放因子 0.11 tCO2/GJ 

注：电力、热力排放因子根据上海市 2010 年能源平衡表和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数据计算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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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水泥生产过程粉尘中碳酸盐分解排放的计算方法 
1、水泥窑炉窑头排气筒烟气中的粉尘与熟料组成相同，由粉尘产生的排放计算公式如

下： 

排放量CO生产单位熟料的生料中窑头粉尘量排放量窑头排放粉尘的CO 22   

其中生产单位熟料的生料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前文（4.1.1.2）得到，窑炉窑头排气筒中

的粉尘排放量(t)应按《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水泥化学分析方法》等标准进行

检测。 
2、窑炉旁路放风粉尘中碳酸盐未完全分解，应根据旁路放风粉尘量、生产单位熟料的

生料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旁路放风粉尘烧失量及生料烧失量计算相应的排放量。即： 

生料烧失量）旁路放风粉尘烧失量/-（1排放量生料中CO

生产单位熟料的旁路放风粉尘量碳排放量旁路放风粉尘的二氧化





2
 

其中生产单位熟料的生料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前文（4.1.1.2）得到。旁路放风粉尘量(t)、
旁路放风粉尘烧失量（%）、生料烧失量（%）应按《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水

泥化学分析方法》等标准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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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上海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 

 

 

 

 

 

排放主体（盖章）： 

监测年度：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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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排放主体基本信息 

排放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监测年度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及职务  

所属行业  行业代码  

注册地址 区（县） 

经营地址 区（县） 邮编  

通讯地址 区（县） 邮编  

单位分管领导  电话  传真  

单位管理部门  传真  

姓名  职务  电话  
部门负责人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姓名  职务 
(职称) 

 电话  
联系人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表 C-2 基本排放情况说明 

排放边界说明 

1、直接排放 
（1）与生产相关的固定燃烧设备及厂区内运输车辆类型、数量、化石燃料类型等相关说明； 
（2）生产过程碳酸盐原料使用的相关说明。 
2、间接排放 
外购电力、热力使用的相关说明。 
 
 
 
 
 

排放类型 

□燃烧排放 
□直接排放 

□过程排放 

□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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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方式说明 

化石燃料、外购电力热力消耗数据获取 

品种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碳酸盐原料消耗数据获取 

碳酸盐原料名称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熟料产量数据获取 

名称 获取方式 

熟料产量 □计量□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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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化石燃料相关参数获取方式说明 

低位热值 单位热值含碳量 氧化率 生产系统

/设备 
燃料 
品种 来源 备注 来源 备注 来源 备注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表 C-5 玻璃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碳酸盐含量、过程排放因子获取方式说明 

碳酸盐含量 过程排放因子 
碳酸盐原料 

来源 备注 来源 备注 

石灰石 □检测值 
 □检测值 

□缺省值 
 

白云石 □检测值 
 □检测值 

□缺省值 
 

纯碱 □检测值 
 □检测值 

□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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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6 不确定性说明 

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及降低不确定性拟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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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上海市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状况报告 

 

 

 

 

 

排放主体（盖章）： 

监测年度：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 



 

 21 

（一）排放主体基本信息 

表 D-1 排放主体基本信息 

排放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报告年度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及职务  

所属行业  行业代码  

注册地址 区（县） 

经营地址 区（县） 邮编  

通讯地址 区（县） 邮编  

单位分管领导  电话  传真  

单位管理部门  传真  

姓名  职务  电话  
部门负责人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姓名  职务 
(职称) 

 电话  
联系人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表 D-2 排放主体主要生产情况 

总产值（万元）（按现价计算）  

主要产品名称 年产能（单位） 年产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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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3 基本排放情况说明 

排放边界说明 

1、直接排放 

（1）与生产相关的固定燃烧设备及厂区内运输车辆类型、数量、化石燃料类型等相关说明； 

（2）生产过程碳酸盐原料使用的相关说明。 

 

2、间接排放 

外购电力、热力使用的相关说明。 

温室气体排放相关工艺流程介绍（可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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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测实施情况说明 

表 D-4 监测实施情况说明 

是否与监测计划一致      □ 是          □ 否 

监测计划是否更改      □ 是          □ 否 

监测计划更改说明与相关附件 

 

 

 

 

 

 

 

排放类型 

□ 燃烧排放 
□ 直接排放 

□ 过程排放 

□ 间接排放 

 



 

 24 

（三）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直接排放 

表 D-5 化石燃料燃烧 

低位热值(KJ/Kg 或 KJ/m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TJ) 
燃料品种 燃料消耗量 

（t 或 m3） 量值 来源 备注 量值 来源 备注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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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6 主要生产系统化石燃料燃烧 

氧化率(%) 
生产系统 燃烧 

设备 
燃料品种 燃料消耗量（t 或 m3） 

量值 来源 备注 
排放量（t CO2）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其他   100%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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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7 外售二次能源含碳物质对应排放 

低位热值(KJ/Kg 或 KJ/m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TJ) 能源 
品种 

单位 销售量 
量值 来源 备注 量值 来源 备注 

排放量 
（t CO2）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表 D-8 水泥生产过程排放 

熟料产量（t） 排放因子说明 排放量（t 
CO2） 

生料中碳酸钙含量（%） 0.79633 
生料中碳酸镁含量（%） 0.0127 

生料烧失量（%） 0.346  
熟料中燃煤灰分掺入量 

换算因子 
1.04 

 

 

表 D-9 玻璃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生产过程排放（碳酸盐含量有检测） 

碳酸盐原料 消耗量（t） 碳酸盐含量（%） 分子质量比 排放量（t CO2） 

碳酸钙  44/100  

碳酸镁  44/84  石灰石 
  
  

 ……  ……  

碳酸钙  44/100  

碳酸镁  44/84  白云石   
……  ……  

…… …… ……  ……  

总计  

 

表 D-10 玻璃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生产过程排放（碳酸盐含量无检测） 

碳酸盐原料 消耗量（t） 过程排放因子（tCO2/t） 排放量（t CO2） 

石灰石     

白云石     

…… …… ……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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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温室气体排放核算—间接排放 

表 D-11 外购电力、热力的间接排放 

能源品种 
外购量 

（万千瓦时或

百万千焦） 
排放因子 排放量（t CO2） 

电力  7.88 吨 CO2/万千瓦时  

热力   0.11 吨 CO2/百万千焦  

 

（五）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表 D-12 温室气体排放汇总（单位：t CO2） 

排放类型 排放量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直接排放 

生产过程排放  

间接排放  

总排放量  

上一年度总排放  

 

（六）不确定性说明 

D-13 不确定性说明 

列举可能引起不确定性的因素及为降低不确定性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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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说明 

D-14 其他说明 

其他应说明的情况 

（如选报内容、生物质燃料排放、废弃物处置等内容） 

 

 

 

 

 

 

 

 

 

 

（八）真实性声明 

D-15 真实性声明 

声明陈述 

本年度排放报告完整、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本单位愿负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

产生的一切后果。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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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不确定性量化方法 

    对于核算某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其总的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单个参数的不确定性

累加得到。通过单个参数的不确定性得到总的不确定性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使用误差传播

定律，二是使用蒙特卡罗或类似的技术，蒙特卡罗主要适用于模型方法，在此重点介绍误差

传播定律法。对于单个排放主体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应用两个误差传播公式，一是加减运算的

误差传播公式，二是乘除运算的误差传播公式。当某一估计值为 n 个估计值之和或差时，该

估计值的不确定性采用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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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中： 

Uc是总的不确定性（%）； 

Us1…Usn是 n个相加减的估计值的不确定性（%）； 

μs1…μsn是 n 个相加减的估计值。 

如某企业有两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排放量分别为 30±2%吨和 40±10%吨，根据（1）

式误差传播公式可计算该企业二氧化碳总排放的不确定性为： 

%78.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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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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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一估计值为 n 个估计值之积时，该估计值的不确定性采用下式计算： 

      

2 2 2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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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式中： 

Uc是总的不确定性(%)； 

Us1…Usn是 n个相乘的估计值的不确定性（%）。 

如某企业一年内褐煤消费量 9000±5%吨，褐煤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为 2.1±10%吨二

氧化碳/吨褐煤，则该企业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确定性为： 

%2.11%)10(%)5( 22 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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